	（限制行為能力人指界用）
同　意　書
立同意書人          茲以未成年人      　  為其所有
 eq \o(\s\up 16( 縣),\s\do 6( 市))　    　eq \o(\s\up 16(鄉鎮),\s\do 6(市區))      段　 　  小段 　    地號土地辦理地籍圖重測地籍調查所為指界及於地籍調查表上認章行為eq \o(\s\up 10(係),\s\do 10(茲))經本人eq \o(\s\up 10(允許),\s\do 10(承認))特出具本同意書以資為證。



此  具
法定代理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